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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2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6月19日至6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9日下午15:00至2019年6月20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一层梧桐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联席总裁赵冬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1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95,352,24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512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5,042,3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78%。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74人，代表股份1,200,394,576股，占总股本的44.699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持有公司5%（不含）以

下股份的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70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8,088,8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01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议案6以特别决议审

议通过，议案6-9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单独计票，本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200,040,7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5%；反对票为265,2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弃权票为88,6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2、审议通过《2018年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200,045,9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0%；反对票为262,7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弃权票为85,9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3、审议通过《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200,041,9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6%；反对票为264,0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票为88,6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4、审议通过《2018年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200,043,4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8%；反对票为265,2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弃权票为85,9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5、审议通过《2018年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200,043,2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7%；反对票为269,2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弃权票为82,1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200,011,7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反对票为354,8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弃权票为28,0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7,706,05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676%；反对股数为354,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63%；弃权股数

为28,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2%。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200,033,0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9%；反对票为325,6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弃权票为35,9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7,727,35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5309%；反对股数为325,6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53%；弃权股数

为35,9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8%。

8、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199,987,4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反对票为341,5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弃权票为65,6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7,681,75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9671%；反对股数为341,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19%；弃权股数

为65,6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0%。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198,016,676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9%；反对票为2,308,500票，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3%；弃权票为69,4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5,710,95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6028%；反对股数为2,308,5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393%；弃权

股数为69,4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8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提供并分配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394,576票。 同意票为1,197,166,211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1%；反对票为3,165,465票，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弃权票为62,9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分别就2018年度出席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2018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

者权益工作等方面作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全文刊载于2019年4月22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金奂佶、汤士永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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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45；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9日15:00-2019年6月20日

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荣安大厦20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王丛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2,472,153,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44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2,471,967,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3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8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1,00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审 议 案 投票情况 股份数（股） 赞成股份（股）

反对股份

（股）

弃权股份

（股）

赞成率

（%）

1、《关于发行资

产支持票据的议

案》

全体投票 2,472,153,976 2,471,967,476 186,500 0 99.9925%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186,500 0 186,500 0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 1,000,700 814,200 186,500 0 81.3630%

2、《关于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投票 2,472,153,976 2,471,967,476 186,500 0 99.9925%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186,500 0 186,500 0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 1,000,700 814,200 186,500 0 81.363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肖玥、陈农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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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17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 会议于2019年6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荣安大厦20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

南路700号）。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其中董事张蔚欣、独立董事邱妘、蒋岳祥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王久芳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司《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二、审议通过《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司《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51）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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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2、本次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将根据预计担保对象的融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 截止目前，本次

预计的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 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公司房地产项目的日常融资需求，提高运营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

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进度情况，公司预计

未来十二个月内对公司部分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28.5亿元的担保。 具体预计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计划担保额度

（亿元）

1 宁波荣丰置业有限公司 8

2 桐乡荣金置业有限公司 6

3 重庆康锦置业有限公司 8

4 西安康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4

5 台州椒江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2

6 台州经开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0.5

1、上述担保对象的范围：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的担保；公司与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

2、上述担保的担保种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的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及定金，担保内容包括综合

授信额度、贷款、保函、承兑汇票等，其他担保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所持项目公司股权质押、项目公司土地使用权或在

建工程抵押等，担保期限根据被担保方融资需求确定，具体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上述担保预计事项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4、上述担保计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所预计，公司将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融资情况按《深交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有关规定将可用担保额度在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

等以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准。

5、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董事会在取得股东

大会前述担保授权之同时，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 董事长或经合法授权的其他人员应根

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代表公司签署担保合同。

6、在上述担保对象及额度范围内，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7、在上述担保对象及额度范围之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二）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2019年6月2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宁波荣丰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贸城西路157号1G11室

2、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3、成立时间：2019年6月14日

4、法定代表人：徐小峰

5、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益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7、关联关系：宁波荣丰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8、主要财务指标：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成立，暂无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9、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桐乡荣金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环城东路183号振东物流电商中心2幢320室

2、注册资本：叁亿元整

3、成立时间：2019年5月24日

4、法定代表人：陈寅

5、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6、股权结构：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睿钇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公司拟引入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

系的合作方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股权调整后，桐乡荣金置业有限公司仍将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

7、关联关系：桐乡荣金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8、主要财务指标：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成立，暂无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9、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重庆康锦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铁路二村123号第一层

2、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3、成立时间：2019年6月13日

4、法定代表人：李志军

5、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康瀚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7、关联关系：重庆康锦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8、主要财务指标：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成立，暂无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9、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西安康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404号西八里社区居委会

2、注册资本：壹仟零贰拾万元整

3、成立时间：2019年5月28日

4、法定代表人：陈龙

5、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6、股权结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7、关联关系：西安康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8、主要财务指标：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成立，暂无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9、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五）台州椒江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昌平路1号

2、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3、成立时间：2019年01月15日

4、法定代表人：李晓冬

5、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7、关联关系：台州椒江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的合营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及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5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360,476,476.47元，总负债311,796,358.49元，或有事项:无，净资

产48,680,117.98元，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1,319,882.02元，净利润-1,319,882.02元。

9、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六）台州经开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白云街道东环大道518号五联大厦三层315室-47

2、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3、成立时间：2019年04月18日

4、法定代表人：余挺

5、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荣安置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该公司49%股权

7、关联关系：台州经开方远荣安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的合营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与本公司

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5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55,148,143.69元，总负债,45,148,147.69元，或有事项:无，

净资产9,999,996.00元，实现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4.00元，净利润-4.00元。

9、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预计担保事项，具体将根据各公司融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 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待担保事

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预计对外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提高运营效率，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参股的合营企业进行担保，系正常履行

合作项目的股东义务，被担保方的其他股东方亦按权益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且被担保人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上述被担保方为公司或子公司控股及参股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所开发地块预计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具备较强

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098,171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1.26%。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123,6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26.04%。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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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名称：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合法有效。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7月9日（星期二）下午14：45。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9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8日15:00-2019年7月9日15:

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7月2日。

7、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2019年7月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荣安大厦20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2019年6月21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

三、提案编码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式

1、 登记时间：2019年7月5日 9:00-16:30

2、 登记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

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证券

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以现场登记，或用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宁波的时间为准。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思思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18F（A）、19F、20F

邮编：315010

电话：0574-87312566� �传真：0574-87310668

5、本次会议预期半天，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17，投票简称：荣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 、“反对”或“弃权” 。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7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7月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7

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 （本单位/本人） 出席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委托表决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注：1、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议案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表决一栏中的“同意” 、“反对” 、“弃权” 项下用

“√”标明表决结果，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2、未填、错填、多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

果应计为“弃权” 。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东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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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东路1号金山宾馆北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823,813,500股 （其中A股7,328,813,500股，H股3,495,000,

000股）。 本公司并无任何股东有权出席会议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

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会议上的任何决议案，亦没有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须就会议上的任何决议案

放弃表决权。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85,809,99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28,686,5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457,123,4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018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78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1.9400

(四)�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海君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董事长吴海君先生，执行董事史伟先生、金强先生，执行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郭晓军

先生，执行董事周美云先生、金文敏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杜伟峰先生、李远勤女士出席了会议。非执行董事雷典武先生、

莫正林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逸民先生、刘运宏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监事马延辉先生、李晓霞女士，独立监事郑云瑞先生、蔡廷基先生出席了会议。 监事

左强先生、翟亚林先生、范清勇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第1项至第6项普通决议案。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8,293,106 99.9929 393,000 0.0071

H股 1,805,625,391 99.9149 1,537,500 0.0851

普通股合计： 7,333,918,497 99.9737 1,930,500 0.0263

注：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九十一条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

理。 （下同）

赞成比例指该类别股东赞成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该类别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即：

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 （下同）

反对比例指该类别股东反对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该类别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即：

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 （下同）

2、 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8,293,506 99.9929 393,000 0.0071

H股 1,805,638,391 99.9156 1,524,500 0.0844

普通股合计： 7,333,931,897 99.9739 1,917,500 0.0261

3、 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8,293,506 99.9929 392,300 0.0071

H股 1,805,683,291 99.9181 1,479,700 0.0819

普通股合计： 7,333,976,797 99.9745 1,872,000 0.0255

4、 议案名称：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8,454,206 99.9958 232,300 0.0042

H股 1,808,673,191 99.9381 1,119,700 0.0619

普通股合计： 7,337,127,397 99.9816 1,352,000 0.0184

5、 议案名称：本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8,293,106 99.9929 392,300 0.0071

H股 1,809,258,491 99.9705 534,500 0.0295

普通股合计： 7,337,551,597 99.9874 926,800 0.0126

6、 议案名称：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境内审计师及罗兵咸永道会计

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9年度境外核数师，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8,293,106 99.9929 392,700 0.0071

H股 1,808,713,691 99.9404 1,079,300 0.0596

普通股合计： 7,337,006,797 99.9799 1,472,000 0.0201

(二)�涉及重大事项，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8,454,206 99.6618 232,300 0.33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至第6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半数以上通过。

本公司委任本公司2018年度的境外核数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会议的点票监察员， 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

票过程。 本公司大会主席已按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投票指示如实行事。

三、 对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H股股利派发的说明

（一）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以人民币计价向股东宣派股利。 A股之股利以人民币支付，H股之股利则以港币

支付。 就向本公司H股股东支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股利（“末期股利” ）而言，于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决议

通过宣派末期股利当日之前一个公历星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兑换港币汇率中间价的平均值为港币100元兑人民

币88.00元。 因此，本公司向本公司H股股东派发末期股利每股为港币0.284元（含税）。

本公司将向其于2019年7月1日（星期一）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之股东派发末期股利。本公司将

于2019年6月26日（星期三）至2019年7月1日（星期一）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

认获发末期股利之权利。本公司未登记H股股东如欲收取末期股利。所有填妥之H股股份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必须

于2019年6月25日（星期二）下午4:30�或之前交回本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

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号铺进行登记。 有关派发末期股利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9年5月5日刊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 ）及本公司网站的2018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通知。

（二）本公司将委任中国银行（香港）信托有限公司作为香港的付款代理人（“付款代理人” ），并会将已宣派的H股

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付款代理人，以代支付予本公司H股股东。 付款代理人将于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或左右将H股之

末期股利支付予于2019年7月1日（星期一）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的股东，并由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于当日将有关股利寄发。

对于境内个人及企业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公司H股股份， 根据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中登上海分公司” ）签订的《港股通H股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协议》，中登上海分公司作为港股通H股投资者名义持

有人接收本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放至相关港股通H股股份投资者。 港股通投资者

股权登记日时间安排与本公司H股股东一致。 末期股利预期将于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后的三个港股通工作日内支

付。 应支付予通过港股通投资公司H股股份股东的末期股利将以人民币支付。

有关A股2018年度股利的派发方法将另行公告。

四、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律师、王慧恺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经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高巍律师、 王慧恺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 ），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1038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31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拖研所公司” ）拟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中国一拖” ）等多家公司共同向洛

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研究院公司” ）实施增资。 智能研究院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500万元增至12,000万元，其中拖研所公司增资金额为4,839,048元。 此次增资的价格以经相关部门备案

的智能研究院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公司已于2019年6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向

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一拖及其子公司除日常关联交易以外的其他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

为人民币8,243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5月底，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同意智能研究院公司组建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为参与国家

农机装备前沿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升级发展，增强公司行业影响与竞争力，公司控股子

公司拖研所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与智能研究院公司、中国一拖共同签署增资协议，以现金3,871,238.40

元及非货币资产967,809.60元，合计人民币4,839,048.00元向智能研究院实施增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拖研所公司与中国一拖等公司向智能研究院公司增资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批；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名称：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河南洛阳建设路154号

3、注册资本：302,374.96万元

4、法定代表人：黎晓煜

5、经营范围：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汽车、工程机械、柴油机、发电机、叉车、自行车、喷油泵及上述产品零配

件制造销售；煤矿机械、槽车、模具、机床、锻铸件、工夹辅具及非标准设备制造。 工业用煤气（禁止作为化工

原料等非燃料用途，限分支机构经营）；氧（压缩的）、氧（液化的）、氮（压缩的）、氮（液化的）、空气（压缩

的）生产与销售（以上五项限分支机构凭证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2类3项、3类，凭许可

证经营）；进出口（按资质证）；承包境外机电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

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6、股权结构：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7.90%

洛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2.10%

7、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中国一拖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60.92亿元、净资产53.93亿元；2018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64.55亿元、净利润-16.88亿元。

8、关联关系： 中国一拖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2、注册地：洛阳市伊滨区科技大道21号中意科技园409室

3、注册资本：1,5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赵剡水

5、经营范围：农业装备、工程装备及其制造材料、工艺、装备、软件、元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技

术转化、推广、检测、咨询、服务；企业孵化器管理；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17年12月29日，智能研究院公司被认定为河南省首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是行业第一家省级

农机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 2019年5月30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同意智能研究院公司组建国家农机装

备创新中心。 根据创建国家创新中心需要，智能研究院公司需要实施增资扩股。

6、增资前智能研究院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1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4,500,000 30%

2 洛阳中科龙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3,750,000 25%

3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

地

3,000,000 20%

4 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20%

5 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 750,000 5%

合计 15,000,000 100%

7、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9,136,736.86 20,185,857.44

净资产 15,525,804.38 13,704,876.15

项目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营业总收入 1,115,830.23 663,155.44

利润总额 526,823.13 -1,746,286.81

净利润 526,823.13 -1,729,052.53

四、增资价格确定

本次增资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出具的《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拟实施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881】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

果作为增资定价依据。 根据 《评估报告》，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以2019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智能研

究院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1,370.48万元，评估值为2,016.27万元，增值率47.12%。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1 1,949.90 1,954.01 4.11 0.21

非流动资产 2 68.68 710.36 641.68 934.3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4 - - -

投资性房地产 5 - - -

固定资产 6 64.27 63.81 -0.46 -0.72

在建工程 7 - - -

无形资产 8 1.63 643.77 642.14 39,395.09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资产总计 11 2,018.58 2,664.37 645.79 31.99

流动负债 12 648.10 648.10 - -

非流动负债 13 - - -

负债总计 14 648.10 648.10 - -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15 1,370.48 2,016.27 645.79 47.12

五、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增资方）：洛阳拖拉研究所有限公司

乙方（目标公司）：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丙方（增资方）：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2、主要条款

目标公司本次增资扩股的整体方案为：（1）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增至12,000万元；（2）新

增注册资本合计10,500万元，其中原股东合计认缴3,960万元；新股东合计认缴6,540万元。若部分股东未能

按照约定完成认缴出资的，一拖集团有权选择补充认缴，并对约定的增资后目标公司的部分股东及其对应出

资金额和出资比例相应调整。

本协议项下的增资： 由拖研所公司以4,839,048元的价格认购目标公司3,600,000元的注册资本额，其

中，现金增资3,871,238.40元；非货币资产增资967,809.60元。 非货币资产增资的标的应为目标公司生产经

营所需的设备、装置、产品或/和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与公司发展战略相一致且该等非货币资产增资标的价

值应以评估值为准。

3、支付方式及股权登记

现金增资： 拖研所公司应当在2019年6月28日前将全部现金增资价款一次性支付至智能研究院公司银

行账户。

非货币资产增资：本协议生效后120个工作日内，拖研所公司应当完成非货币资产出资的评估手续并将

其产权过户至智能研究院公司名下。

4、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二）协议内容补充

按照智能研究院公司与本次增资扩股各认缴出资人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 智能研究院

公司增资扩股后股东及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1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45,450,000 37.875%

2 洛阳中科龙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8,000,000 15%

3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

地

9,600,000 8%

4 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2.5%

5 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 750,000 0.625%

6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18,000,00 15%

7 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 3,600,000 3%

8 农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5%

9 无锡卡尔曼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3,600,000 3%

10 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12,000,000 10%

合计 120,000,000 100%

六、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以智能研究院公司为主体组建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致力于实现农机装备及其制造技术的提升与产

业孵化，形成良性创新创业生态，推进农机装备产业链完整协同发展。 拖研所公司参与智能研究院公司增资

有利于公司对农机装备前沿技术研究，共享研究成果，共享平台经济利益，有利于增强公司的主业竞争力。

七、本次增资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向洛

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黎晓煜、蔡济波、李鹤鹏、谢东钢、周泓海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已于2019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 《一拖股份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拖研所公司向智能研究院公司增资有利

于增强公司行业影响与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以评估值作为增资依据，交易定价公允。

2、事后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审阅和对该事项必要性的了解后认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拖研所公司向智能研究院公司增资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及相关规

定。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公司行业影响与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以评估值作为增资依

据，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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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19年6月

1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147,979,614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4.50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红利66,590,826.30元。 本年度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

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实施的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7,979,61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4.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0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9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2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28 深圳市北电投资有限公司

2 02*****091 程涌

3 01*****983 贺波

4 08*****739 珠海新泛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865 珠海联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02*****827 贺文辉

7 02*****087 徐文静

8 01*****980 郭宏

9 01*****177 贺梓修

10 01*****418 李许初

11 01*****444 唐弘

12 02*****914 吴建明

13 01*****663 罗新权

14 01*****574 李英春

15 02*****659 宋波

16 01*****762 毛军

17 02*****818 龚文庚

18 02*****457 徐宏定

19 02*****606 王国安

20 01*****176 邢晓朝

21 02*****506 毛玮

22 02*****835 谭家碳

23 02*****642 李军

24 01*****335 谢伟

25 01*****255 吴喜莲

26 01*****117 贺献忠

27 01*****712 彭龙华

28 01*****922 温芳

29 01*****003 姚国红

30 02*****329 邬强辉

31 02*****465 苏周

32 02*****767 凌庆春

33 01*****224 唐俊

34 02*****986 何顺超

35 02*****486 徐潮

36 01*****137 宋晓波

37 01*****909 毛志军

38 02*****353 杨婷婷

39 02*****949 谭理军

40 02*****547 陈红艳

41 02*****354 陈立明

42 01*****915 徐金明

43 02*****953 虢灿

44 02*****324 郭志达

45 01*****667 胡文波

46 02*****591 王盼盼

47 02*****838 姚纯辉

48 02*****624 蒋善刚

49 02*****412 吴文芳

50 02*****816 程喻

51 01*****623 林小勋

52 02*****239 谢松涛

53 02*****151 文彬

54 02*****984 石浪

55 02*****774 傅电波

56 01*****862 刘科

57 01*****644 邓新龙

58 02*****916 汪英杰

59 02*****169 王立武

60 02*****390 李经虎

61 02*****563 李德贵

62 02*****035 袁强

63 02*****514 史燕萍

64 02*****493 陈丽华

65 01*****026 孙公平

66 01*****223 龚冬权

67 02*****782 张枚芬

68 02*****081 颜小麟

69 02*****806 虢珂

70 01*****867 刘念

71 02*****361 唐飞

72 01*****439 李克仁

73 02*****648 李建军

74 02*****896 何来军

75 02*****186 崔继群

76 01*****915 张伟

77 02*****285 文华

78 02*****355 文国堂

79 02*****153 阮建武

80 02*****157 叶腾芳

81 02*****538 陈翠平

82 02*****433 姚松远

83 02*****348 孙益民

84 01*****198 聂朋辉

85 02*****548 周睿

86 02*****317 靳立轩

87 02*****912 马卫庄

88 02*****675 孙兴国

89 02*****376 李卫

90 02*****521 邓威

91 01*****517 张跃军

92 01*****759 刘伟平

93 02*****470 单莹

94 02*****000 李卓韬

95 02*****267 匡丽

96 02*****188 付雷

97 02*****293 张建党

98 02*****937 李义军

99 01*****293 叶欢娣

100 02*****856 李媛媛

101 02*****199 李海龙

102 02*****270 刘友道

103 01*****320 庞地华

104 02*****533 邓梓

105 02*****890 许艳红

106 02*****580 张庆珍

107 02*****070 肖仲波

108 02*****880 赵一峰

109 02*****622 钟亮

110 01*****256 王孔祥

111 02*****107 聂敏

112 02*****105 邓水英

113 02*****720 钟清华

114 01*****697 文政

115 02*****563 杨志刚

116 02*****961 高三

117 02*****295 赵卫芳

118 02*****243 符卫兵

119 02*****713 张亮

120 02*****738 黄振华

121 02*****028 文能

122 02*****187 张国保

123 02*****880 李新春

124 01*****744 王凤姣

125 02*****661 黄俊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19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27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司自行承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三区11栋A座3601A

咨询联系人：贺梓修、黄瑞琪

咨询电话：0755-26910253

传真电话：0752-3532698

七、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0日


